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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工业发供电企业计量工作管理规范 

（能源部 1992 年 1 月 4 日发布 能源政法[1992]955 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改善经营管理，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，适应

发供电企业安全、经济生产的需要，加强发供电企业的计量管理

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，特制定本规范。 

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电力工业发供电企业（以下简称企

业）。 

第三条 企业的计量工作贯穿于生产和经营的全过程中，是

一个有机整体，必须加强对计量工作的统一管理，以保证企业生

产经营正常进行。 

第四条 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计量法律、法规，对计量违法

行为的处罚按《计量违法行为处罚细则》执行。 

第二章 计量管理机构及职责分工 

第一条 企业有权根据需要设置与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计

量管理机构或指定有关机构，在厂长（局长、经理）或主管副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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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（副局长、副经理、总工）的领导下，负责全厂（局、公司）

的计量工作，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及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的

业务和指导和监督。 

第二条 企业应建立健全由企业领导、计量管理机构组成的

计量管理体系。 

第三条 企业应根据计量管理、计量检定测试的需要，配备

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，有计量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计量管理监

督人员、计量技术人员、计量检定测试和修理人员，并保持相对

稳定。其中从事计量检定的人员须经上级主管部门考核发证。 

第四条 从事计量管理、测试、检定、安装、运行、维修等

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均为计量人员，应享受企业相应人员

的职称评定、劳动保护、生活福利和奖励待遇。 

第五条 主管计量工作的厂长（局长、经理、总工）职责： 

（一）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计量法律、法规和上级有关规定； 

（二）批准本企业计量管理模式； 

（三）审定计量管理、技术、工作标准等制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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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负责解决本企业计量器具的配备、计量人员的调整、

环境条件的改善等重大计量工作问题。 

第六条 计量管理机构的职责： 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和国家主管部门发布的计量法律、法规

和有关规定； 

（二）负责编制并组织实施计量工作发展规划和计划，积极

开发应用计量新技术、新装备，并负责审查引进的计量技术和装

备； 

（三）负责制定各项计量管理制度，并监督各项制度的贯彻

实施； 

（四）负责制定计量器具周检和抽检计划； 

（五）负责各种计量数据的监督管理； 

（六）负责组织建立企业所需的计量标准，保证量值传递准

确； 

（七）负责组织企业计量人员培训考核，开展技术交流活动，

推广应用新技术，不断提高计量管理和技术水平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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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负责企业内部计量纠纷的调解与仲裁，并代表企业参

与企业外部计量纠纷的调解与仲裁活动； 

（九）负责企业计量技改方案的制定，基建项目中计量方案

的审查； 

（十）根据企业生产装置大修计划，制定计量大修方案，并

组织实施和竣工验收； 

（十一）负责企业内部各部门计量工作的考核，并提出奖惩

建议； 

（十二）负责组织实施当地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授权的计量工

作； 

（十三）负责对隶属的、行业管理的县级电力工业发供电企

业计量工作的监督管理与考核。 

第七条 专、兼职计量管理人员职责： 

（一）专、兼职计量管理人员是本部门主管计量工作领导的

助手； 

（二）认真执行国家和上级颁发的各项计量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制度，积极使用法定计量单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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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立和管理本部门计量器具台帐、记录卡和各项计量

测试原始记录、档案资料，定期填报计量报表； 

（四）督促本部门执行在用计量器具的周检和抽检计划； 

（五）督促本部门和个人使用合格计量器具，并采用正确的

计量检测方法； 

（六）发生外部和内部计量异议时，负责提供有关计量数据

和原始凭证。 

第三章 计量标准 

第一条 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，本着经济合理的原则，建

立相应的计量标准。 

第二条 企业所建的电测、热工计量标准，须经上级主管部

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；由电力部门归口管理的农电系统、水电

系统、地方发供电企业的电测、热工计量标准，须经上级电力主

管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；电测、热工以外的最高计量标准，

须经有关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后使用；严禁使用未经考核

或考核不合格的计量标准。 

第三条 企业所建计量标准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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